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09〕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变更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中方合作办学主体的批复

卢湾区教育局：

你局《关于变更中澳合作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中方办学主体的请示》（沪教职成〔2008〕10号）收悉。因你区学校布局调整，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的原中方合作办学主体——上海市长乐职业技术学校被撤销并入上海市中华职业学校。现经中外合作双方协商，并经你局同意，提出了变更中方合作办学主体申请。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同意将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的中方合作办学主体由上海市长乐职业技术学校变更为上海市中华职业学校，并更名为“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

二、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纳入本市高中阶段招生计划编制范围，开设文秘、国际商务、计算机及应用和美术设计专业。

三、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在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中载明。

四、变更后，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应当在《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确定的有效期内开展办学活动，并应按提高质量、创造品牌原则，强化中国教育机构在合作办学中的主导地位。

五、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应当依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依法履行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备案核准以及接受评估等法律义务。其中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应当于发布后10日内将样本送我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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